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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与逻辑新探

从类型逻辑语法角度审视
ＤＲＴ的组合性问题＊

石运宝

【提　要】刻画自然语言的语义可以先将自然语言翻译为逻辑语言，然后再给出模型，
如蒙塔古的ＰＴＱ （１９７３）以及本文关注的ＤＲＴ；也可以直接为自然语言给出模型。鉴于

前者的翻译介于自然语言和模型之间，于是被称为 “中间层”，此层面为句法—语义接口的

语义部分。所谓组合性，是指从自然语言到该中间层，从中间层再到模型都存在 “句法—
语义”对应。关于组合性问题，学界已有的解决方案是从自然语言的句法结构和中间层的

句法结构连同中间层的语义解释入手，规范地梳理句法—语义对应问题。本文介绍一种经

典方案，即将范畴语法与ＤＲＴ相结合，之后给出改进思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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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的提出

标准ＤＲＴ虽然相对于谓词逻辑和蒙塔古语

法在处理 驴 子 句 时 显 得 优 越，但 是 随 着 人 们 研

究发现，标 准ＤＲＴ其 实 设 计 比 较 “粗 糙”，其

句 法 和 语 义 都 不 够 完 善。泽 万 特 （Ｚｅｅｖａｔ，

１９８９）指出，虽 然 ＤＲＴ解 决 了 驴 子 句 等 问 题，
但初创期的ＤＲＴ的句法系统没法像蒙塔古语法

和其他表 征 自 然 语 言 意 义 的 方 案 那 样，存 在 一

个精确的 “语法”。这里的语法是指符合组合性

的、具有数理 精 确 的 形 式 化 特 征 的 系 统，即 像

蒙塔古语 法 那 样 兼 具 句 法 代 数 和 语 义 代 数，且

句法 代 数 和 语 义 代 数 之 间 存 在 同 态。甘 莫 特

（Ｇａｍｕｔ，１９９１）认 为，标 准 ＤＲＴ采 取 真 值 条

件语义学显得语义过于狭窄，导致ＤＲＴ框架出

现违反组合 性 的 实 例。① 缪 斯 肯 斯 （Ｍｕｓｋｅｎｓ）②

认为改良标 准ＤＲＴ是 为 了 使 得ＤＲＴ与 （蒙 塔

古式）组合性相结合，使得组合性ＤＲＴ既具有

标准ＤＲＴ的优势，又兼具组合性的特质。范·

艾杰克 （Ｊａｎ　ｖａｎ　Ｅｉｊｋ）和 汉 斯·坎 普 （Ｈａｎｓ
Ｋａｍｐ）则提 到，标 准ＤＲＴ经 常 被 批 评 不 符 合

组合 性，这 种 批 评 有 两 层 含 义，一 是 指 标 准

ＤＲＴ无 法 为 自 然 语 言 提 供 直 接 的 组 合 语 义 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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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一层含义是指，标准ＤＲＴ本身的形式不符

合组合性。范·艾 杰 克 和 汉 斯 认 为，鉴 于 标 准

ＤＲＴ最初的设计，前 一 种 质 疑 是 有 道 理 的，而

后一种质疑 则 是 无 道 理 的。他 们 认 为，是 出 于

标准ＤＲＴ本身的问题，需要进行改良或修正以

符合组合性，来 应 对 所 谓 的 组 合 性 问 题。他 们

确实给出 了 有 力 的 回 应，并 且 持 续 关 注 这 个 问

题，分别在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１０年给出两个版本的阐

述来回应这个问题。①

从自然语言到逻辑表达式这一层面是否存在

严格的 “句法—语义”对应而言，蒙塔古语法已

做得很好，逐步建立起每个句法成分的语义，然

后将逐个 成 分 的 语 义 组 合 起 来，构 成 更 大 成 分

的语义。ＤＲＴ则无法为每个句 法 成 分 都 提 供 一

个语义，然后 将 这 些 成 分 的 语 义 组 合 起 来。具

体来说，在句 子 层 面 之 下，不 是 每 个 表 达 式 都

对应特定的ＤＲＳ，有的对应ＤＲＳ条件。从计算

的角度来 讲，如 果 不 能 为 每 个 成 分 指 派 特 定 意

义，那么便 无 法 从 较 小 成 分 计 算 出 较 大 成 分 的

意义。在 句 子 层 面 之 上，即 文 本 或 话 语 层 面，
自然语言 往 往 以 句 子 序 列 方 式 呈 现，如 何 确 认

句法上的 “部分”，如何从句法—语义对应的角

度为句法上 确 认 的 成 分 指 派 相 应 的ＤＲＳ，标 准

ＤＲＴ都无 法 回 应。标 准 ＤＲＴ展 示 了 它 动 态 的

一面，却忽视 了 语 义 可 计 算 等 重 要 性 质。严 格

从组合性 角 度 审 视，话 语 或 篇 章 分 别 缺 乏 特 定

句法成分和 语 义 类 型。具 体 来 说，针 对 已 经 处

理过的较小话语或篇章，没有相对应的ＤＲＳ作

为语义，也 没 有 相 应 的 句 法 成 分 来 区 分 不 同 范

畴的成分。就 另 外 一 个 层 面 的 对 应 而 言，即 从

ＤＲＳ到ＤＲＳ本 身 的 解 释 上，问 题 更 多。首 先，
由于ＤＲＴ最初的句法构造的特殊性，分为ＤＲＳ
和ＤＲＳ条 件 两 部 分，ＤＲＳ与ＤＲＳ条 件 不 像 谓

词逻辑合 式 公 式 那 样，由 初 始 合 式 公 式 生 成 复

杂合式公 式。ＤＲＳ不 是 由 简 单 的ＤＲＳ组 成 的，
而是由ＤＲＳ条件组成的，ＤＲＳ条件由原子ＤＲＳ
条件和逻辑联结词加ＤＲＳ构成的复杂ＤＲＳ条件

构成。这样的ＤＲＳ和ＤＲＳ条件二分的情形导致

ＤＲＳ本身的构造无法满足组合性。
对于ＤＲＴ的 组 合 性 问 题，表 述 不 尽 相 同。

综上所述，由于ＤＲＴ在自然语言和模型论解释

之间存在一个ＤＲＳ层，即话语表现结构，所 以

ＤＲＴ的组合性问题归结为从自然语言到ＤＲＳ要

存在句法—语义对应，然后从ＤＲＳ到 模 型 论 语

义学 也 要 遵 循 句 法—语 义 对 应。这 便 是 标 准

ＤＲＴ的问题所在，即两方面都 需 要 从 组 合 性 角

度进行审视。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
即彻底遵 循 组 合 还 是 只 是 做 到 某 一 层 面 句 法 语

义对应即可。所 谓 的 彻 底 遵 循 组 合 性，是 说 从

句子层面 之 下 便 要 遵 循 组 合 性，句 法 上 从 短 语

等成分组 合 成 句 子，然 后 由 句 子 和 话 语 组 合 成

更大的话语；而 语 义 上，从 短 语 等 对 应 的 语 义

一直计算 出 话 语 的 语 义。无 论 是 彻 底 的 组 合 还

是仅仅从句子层面审视组 合 性 问 题，标 准ＤＲＴ
都没做到。ＤＲＳ结 构 跟 蒙 塔 古 语 法 的 内 涵 逻 辑

表达式和 类 型 逻 辑 语 法 中 的 加 标 公 式 功 能 有 些

相似，都是语义表征层，但是ＤＲＳ却没有后 两

者组合得那 么 好。虽 然 后 两 者 也 存 在 差 异，即

蒙塔古 语 法 是 句 法 规 则 和 语 义 规 则 一 前 一 后，
而类型逻 辑 语 法 则 平 行 推 演，但 是 他 们 二 者 的

组合性 都 较 ＤＲＴ 优 良。在 后 两 者 的 对 比 中 发

现，由于标准ＤＲＴ缺乏组合性，进而无法得到

一些重要的 性 质，比 如 自 下 而 上 的 组 合，以 及

构建一个完善的推理系统等就无法实现。

二、一种经典方案解读

缪斯肯 斯 给 出 了 一 个 模 式，并 非 像 蒙 塔 古

语法那样庞 大、细 致 地 分 析 诸 多 现 象。缪 斯 肯

斯的方案 是 遵 循 组 合 性 的 典 范，主 要 体 现 在 句

法—语义对 应 这 层 含 义，该 方 案 较 为 完 善 地 实

现了二者的并行推演。通过ＤＲＳ到类型逻辑公

式的转化，巧妙将ＤＲＳ合并转化为λ－演算。
缪斯肯斯 （１９９４）② 的工作表明，简单文本

句法上按照兰贝克 （Ｌａｍｂｅｋ）范畴语法进行 分

析，那么针对每个句法范畴都存在一个ＤＲＳ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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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与之对 应。缪 斯 肯 斯 为 文 本 进 行 意 义 指 派 使

用的是柯里—霍华德—范·本特姆对应定理。
范·本特姆 （１９８６）① 的工作证明柯里—霍

华德对应 （每个句法证明操作匹配λ词项），可

以用 于 为 兰 贝 克 范 畴 语 法 和 蒙 塔 古 语 义 之 间

“搭建桥 梁”。兰 贝 克 演 算 的 每 个 证 明 都 配 上 一

个λ词项，并且范·本特姆阐明了这个λ词项作

为一个 “清 单”详 细 记 载 这 个 证 明 结 论 的 语 义

是如何一步步根据其组成部分的语义计算得来。
通常，以 上 述 方 式 获 得 的 语 义 是 蒙 塔 古

（１９７３）工 作 的 外 延 性 扩 充 （亨 德 里 克 斯

（１９９３）将这种方法进行了推广，以适用于整个

内涵片段）。在回指照应等现象提出后，蒙塔古

框架缺乏 动 态 性 等 来 应 对 这 类 问 题。针 对 这 些

问题，汉斯等提出ＤＲＴ语义理论，该理论提供

了不同于 蒙 塔 古 语 法 的 理 论 方 法，来 处 理 驴 子

句等涉及的 回 指 照 应 现 象。此 后，许 多 学 者 采

用该理论 作 语 义 研 究 框 架。但 这 种 理 论 的 问 题

也逐 渐 呈 现 出 来。巴 维 斯 （１９８７）和 鲁 思

（１９８７）观 察 到ＤＲＴ未 像 蒙 塔 古 语 法 那 样 将 名

词统一 处 理 为 广 义 量 词，并 且 汉 斯 等 （１９９３）
给出标准ＤＲＴ无法像蒙塔古语法那样漂亮地处

理任意范畴的并列等问题。
缪斯肯斯在ＤＲＴ理论框架和蒙塔古语法框

架外提出第三个语义框架，② 即合并这两大语义

框 架。柯 里—霍 华 德—范·本 瑟 姆 对 应 方 法 为

兰贝克证明提供λ词项作为证明的语义。由于标

准ＤＲＴ句法并未与兰贝克范畴语法形成句法—
语义接口 （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），即 在 处 理 自 然 语 言 语 句

法时标准ＤＲＴ并未采取兰贝克范畴语法作为生

成方式，标准ＤＲＴ自然不像柯里—霍华德—范

·本瑟姆 对 应 那 样 形 成 一 个 范 畴 语 法 的 推 演 伴

随一个λ演算进而形成并行推演。
泽万特 （１９８９），格伦 内 捷 克 和 斯 托 克 霍 夫

（１９９０，１９９１）所做的工作便是在缪斯肯斯所说

的第三个 语 义 框 架 内 所 做 的 工 作。但 是 这 些 工

作都没有将ＤＲＴ与类型逻辑相结合，而缪斯肯

斯通过结合ＤＲＴ与 类 型 逻 辑 使 得ＤＲＴ与 兰 贝

克演算结合。缪 斯 肯 斯 之 所 以 做 到 这 些，是 因

为他观察到，ＤＲＳｓ的意义是一阶可定义的，因

此ＤＲＳｓ可以用类型逻辑的一阶 部 分 进 行 表 达。

这意味着，可 以 将 名 词 短 语 处 理 为 广 义 量 词，
并且可以统一处理任意范畴的并列问题。

缪斯肯斯 （１９９４）的主要工作是将ＤＲＴ与

兰贝克范 畴 语 法 相 结 合。下 面 分 五 个 主 要 部 分

介绍他的 工 作。先 介 绍 英 语 这 门 自 然 语 言 与 兰

贝克证明之间的关联，接着为兰贝克证明匹配λ
词项；第三部分用类型逻辑定义ＤＲＳｓ；第四部

分用定义 出 的 ＤＲＳｓ去 替 换 兰 贝 克 证 明 的 语 义

（即λ词项），最后为这些ＤＲＳｓ提供真值条件。
（１）从英语片段到兰贝克证明

兰贝克 演 算 不 做 具 体 介 绍，这 里 只 提 及 用

到的部分。
定义１：范 畴 是 通 过 下 列 条 款 得 到 的 最 小

集合：

＜１＞基 础 范 畴 为ｔｘｔ （表 示 “文 本”），ｓ
（表示 “句子”），ｎ （表示 “名词”）和ｃｎ （表示

“通名”）。

＜２＞派生范畴可由下述步骤获得：若Ａ和

Ｂ为 范 畴，则 （Ａ／Ｂ）和 （Ｂ＼Ａ）都 是 一 个

范畴。
与＜１＞和＜２＞对应的句法规则为＜１＞′

和＜２＞′：

＜１＞′若!为范畴为 （Ａ／Ｂ）的表达式，"为
范畴为Ｂ的表达式，则!"为范畴为Ａ的表达式。

＜２＞′若!为 范 畴 为Ｂ的 表 达 式，"为 范 畴

为 （Ｂ＼Ａ）的 表 达 式，则 !"为 范 畴 为 Ａ 的 表

达式。
定义２：一 个 序 列 是 形 如 Ｔ├ｃ的 表 达 式，

其中Ｔ是有穷非空 的 范 畴 序 列 （前 件），ｃ是 一

个范畴 （后件）。
定义３：一个序列是可证明的，当且仅当这

个序列采用下述根岑规则证得：

３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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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Ｊ．Ｖ．Ｂｅｎｔｈｅｍ，Ｅｓｓａｙｓ　ｉｎ　Ｌｏｇｉｃａｌ　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，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：

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，１９８６，ｐｐ．１５３－１５８．
缪斯肯斯在其 《合并蒙塔古语义 学 和 话 语 表 征》（Ｃｏｍｂｉｎｇ
Ｍｏｎｔａｇｕｅ　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　ａｎｄ　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　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，１９９６）

中使用类型逻辑，保留ＤＲＳ语言，并在蒙塔古语法框架内

完组合ＤＲＴ的构建，实现了自然语言语义学的两大框架的

沟通，即蒙塔古语法框架和ＤＲＴ框架。



下面的 例 子 表 明，序 列 （ｓ／ （ｎ＼ｓ））／ｃｎ，ｃｎ，
（ｎ＼ｓ）／ｎ，（（ｓ／ｎ）＼ｓ）／ｃｎ，ｃｎ├ｓ是一个可

以根据上 述 规 则 可 证 的 序 列。如 果 该 序 列 的 前

件分 别 是 “ａ”， “ｍａｎ”， “ａｄｏｒｅｓ”， “ａ”，
“ｗｏｍａｎ”的范畴，那么下面的证明便是给定序

列的推演，这 个 推 演 可 以 解 释 为 这 些 词 按 照 上

述顺序组成的序列 “ａ　ｍａｎ　ａｄｏｒｅｓ　ａ　ｗｏｍａｎ”的

范畴为ｓ。

图１　 “ａ　ｍａｎ　ａｄｏｒｅｓ　ａ　ｗｏｍａｎ”的证明

（２）从兰贝克证明到语义匹配

证明论的成果表明，在某个证明和λ词项之

间存在 严 格 对 应。这 种 对 应 是 从 柯 里—霍 华 德

对应定理给出的。范·本特姆 （１９８６）观察到，
其实在兰贝 克 演 算 和λ词 项 之 间 也 存 在 上 述 对

应，而 这 种 对 应 是 通 过 柯 里—霍 华 德—范·本

瑟姆对应 定 理 给 出 的。这 种 对 应 的 背 后 的 思 想

是，兰贝克 演 算 的 每 条 规 则 都 对 应 一 个 语 义 规

则，并且，针 对 每 个 句 法 的 证 明，都 存 在 一 个

与该证明同构的语义序列树，语义序列用Ｔ′├γ
表示，其中Ｔ′是变元序列，γ是一个λ词项，该

词项中的自由变元 恰 好 是Ｔ′中 的 变 元。与 定 义

３中的根岑规则对应的语义规则如下：

其中，γ ［ｕ：＝ ｗ （β）］是 用 ｗ （β）替 换

γ中的ｕ所获得的结果。公理 ［ＡＸ］、［／Ｌ］和

［＼Ｌ］都引入了新变元，但是这些规则需要满

足一些前提 条 件。第 一 个 条 件 是，这 三 个 规 则

中的变元 必 须 是 新 引 入 的，即 不 在 前 面 某 处 被

引入。假 定 存 在 一 个 函 数 ＴＹＰＥ，它 将 范 畴 映

射到语 义 类 型 中，满 足 ＴＹＰＥ （ａ／ｂ）＝ＴＹＰＥ
（ｂ＼ａ）＝ （ｔｙｐｅ（ｂ），ｔｙｐｅ（ａ））。第二个需要

满足的条件是，如果让公理ｘ├ｘ对应兰贝克证

明中的公理ｃ├ｃ，则公理ｘ├ｘ中的变元ｘ的类

型必须是ＴＹＰＥ （ｃ）。此 外， ［／Ｌ］和 ［＼Ｌ］
中引 入 的 变 元 ｗ 的 类 型 必 须 是 （ｔｙｐｅ （ｂ），

ｔｙｐｅ（ａ）），且ａ／ｂ或ｂ＼ａ必须是相应的句法证

明中起作用的范畴。
有了这 些 语 义 规 则，便 可 以 构 建 与 图１对

应的语义树了：

图２　 “ａ　ｍａｎ　ａｄｏｒｅｓ　ａ　ｗｏｍａｎ”的语义树

这棵树 根 部 的 序 列 给 出 一 个 清 单，这 个 清

单表明，一旦给出 “ａ　ｍａｎ　ａｄｏｒｅｓ　ａ　ｗｏｍａｎ”的

各构成部分的语义，便可计算整个句子的语义。
下面给出 “ａ　ｍａｎ　ａｄｏｒｅｓ　ａ　ｗｏｍａｎ”各构成部分

的语义。假定 “ａ”的翻译为λＰ′λＰｘ （Ｐ′（ｘ）

∧Ｐ （ｘ）），类型为 （ｅ　ｔ）（（ｅ　ｔ）ｔ），ｍａｎ的翻

译为 “ｍａｎ”，类 型 为 （ｅ　ｔ），ａｄｏｒｅｓ的 翻 译 为

“ａｄｏｒｅ”，类 型 为 （ｅ（ｅ　ｔ）），ｗｏｍａｎ的 翻 译 为

“ｗｏｍａｎ”，类型为 （ｅ　ｔ）。给 定 各 个 词 的 语 义，
那么就可 以 按 照 所 给 的 清 单 计 算 出 “ａ　ｍａｎ　ａ－
ｄｏｒｅｓ　ａ　ｗｏｍａｎ”的 语 义 了。用λＰ′λＰｘ （Ｐ′
（ｘ）∧Ｐ （ｘ））替代后件中的Ｄ和Ｄ′，用 ｍａｎ、

ａｄｏｒｅ、ｗｏｍａｎ分 别 替 Ｐ、Ｒ、Ｐ′，则 得 到 的λ
词 项 经 过 化 简 为：ｘ （ｍａｎ （ｘ） ∧ ｙ
（ｗｏｍａｎ （ｙ）∧ａｄｏｒｅｓ（ｙ）（ｘ）））。

（３）用类型逻辑定义ＤＲＳｓ
虽然类 型 逻 辑 涵 盖 一 阶 与 高 阶 逻 辑，但 是

假如采用 几 个 公 理，只 用 类 型 逻 辑 的 一 阶 部 分

便可定义ＤＲＳｓ，或者称之为在类型逻辑框架内
４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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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拟出ＤＲＳｓ。如果将ＤＲＴ看做是类型逻辑的一

个一阶片 段，那 么 便 可 以 将 定 义 出 范 畴 语 法 和

ＤＲＴ之间的接口，即形成类似于范畴语法与类型

逻辑那样并行推演的格局，只不过这里的语义表

征层换成ＤＲＳｓ，而不再是标准的类型逻辑语言。
如果能做到范畴语法与ＤＲＴ之间的并行推

演，则ＤＲＴ的组合性问题自然得到解决。因为

范畴语法 本 身 是 遵 循 组 合 性 的，从 自 然 语 言 到

范畴语法 也 是 严 格 按 照 组 合 性 进 行 的，而 范 畴

语法 到 ＤＲＴ实 现 并 行 推 演 自 然 是 遵 循 组 合 性

的。这样，ＤＲＴ的 组 合 性 问 题 得 到 彻 底 解 决。
下面先在类型逻辑框架内模拟ＤＲＴ语言。

在所使 用 的 多 体 类 型 逻 辑 中，基 本 类 型 有

四类：一是 实 体，类 型 为ｅ；二 是 真 值１和０，
类型为ｔ；三 是 寄 存 器，类 型 为π；四 是 状 态，
类型为ｓ。缪 斯 肯 斯 喜 欢 称 寄 存 器 为 “鸽 子 窝”
（ｐｉｇｅｏｎ－ｈｏｌｅｓ），① 用 于 存 储 话 语 所 指 内 容，可

以把它看 作 是 只 存 储 一 个 物 体 的 单 元 格，而 不

论物体多 大。状 态 可 以 理 解 为 当 前 所 有 鸽 子 窝

中所有 “住 户”排 列 成 的 一 个 序 列。动 态 理 论

中的状态 类 似 于 理 论 计 算 机 科 学 家 所 使 用 的 状

态，后者所 谓 的 状 态 是 指 某 个 程 序 在 其 执 行 的

某个阶段当下所有变元值的列表。
缪斯肯斯 定 义 了 一 个 Ｖ，Ｖ是 一 个 固 定 的

非逻辑常 项，Ｖ 的 类 型 为 （π （ｓ　ｅ）），Ｖ （ｕ）
（ｉ）表示状态ｉ下寄存器ｕ内类型为ｅ的项。运

算上来说，Ｖ （ｕ） （ｉ）先结合类型 为π的 寄 存

器ｕ，再结合类型为ｓ的ｉ，进而生成类型为ｅ的

项，即某个话语所指的值。令ｉ［ｕ１．．．ｕｎ］ｊ是

ｖ ［（ｕ１≠ｖ）∧．．．∧ （ｕｎ≠ｖ）→ Ｖ （ｖ）（ｉ）

＝ Ｖ （ｖ）（ｊ）］的缩写，所表达的含义是，状态

ｉ和状态ｊ的差异至多在于寄存器ｕ１…ｕｎ上的值

不同，除此之外，状态ｉ和ｊ下的任何寄存器ｖ上

的值都相同。ｉ［］ｊ是指两个状态下寄存器上的

值都相同，即公式ｖ（Ｖ （ｖ）（ｉ）＝Ｖ （ｖ）（ｊ））
所传达的内容。系统所采用的公理如下：

ＡＸ１　ｉｖｘｊ（ｉ［ｖ］ｊ∧Ｖ （ｖ）（ｊ）

＝ｘ）；

ＡＸ２　ｉｊ（ｉ［］ｊ→ｉ＝ｊ）；

ＡＸ３　ｕ≠ｕ′，对于任 意 两 个 不 同 的 话 语 所

指 （类型为π的常项）ｕ和ｕ′。

公理１是说，对于任意的状态ｉ任意的寄存

器ｖ和 任 意 的 对 象ｘ来 说，一 定 存 在 另 外 一 个

状态ｊ，ｊ不同于ｉ的地方在于给定对象ｘ是给定

寄存器上的值，除此之外ｉ和ｊ相同。这很容易

让人联想起用动态观点看待指派，指派ｈ ［ｘ］ｇ
是指状 态ｈ不 同 于 状 态ｇ之 处 在 于，在 状 态ｈ
下某个个体被指派给了ｘ，除此之外两个指派没

有差异，其中的道理与公理１是类似的。公理２
是说，如果 两 个 状 态 下 所 有 寄 存 器 上 的 值 都 相

同，那么这两个状态便是相同的。公理３是说，
不同的话 语 所 指 对 应 不 同 的 寄 存 器，所 以 更 新

某个话语所指的值并不改变其他话语所指的值。
下面用类型逻辑语言模拟ＤＲＴ语 言。固 定

类型ｓ和变元ｉ，固定的目的是让它们不再代表别

的含义。定义 （ｕ）＝ Ｖ （ｕ）（ｉ），对于所有话

语所指 （类型为π的常项）；定义 （ｔ）＝ｔ，对

于每个类型为ｅ的项ｔ；并采取下面的记法约定：
将类型 逻 辑 中 的λｉＰ （τ）记 为 （ＤＲＴ语

言中的）Ｐτ；

将类型逻辑中的λｉ（Ｒ （τ１） （τ２））记

为 （ＤＲＴ语言中的）τ１Ｒτ２；

将类型逻辑中的λｉ（（τ１）＝ （τ２））记为

（ＤＲＴ语言中的）τ１ｉｓτ２。
其中，Ｐ为类型为 （ｅ　ｔ）的项，Ｒ是类型为

（ｅ（ｅ　ｔ））的项，τ是一个话语所指或类型为ｅ的

项。有了 “Ｐτ”、“τ１Ｒτ２”、“τ１ｉｓτ２”ＤＲＴ语言

中的所谓ＤＲＳ条 件 便 有 了，它 们 的 类 型 为 （ｓ
ｔ），意味着给定状态ｓ才能确定其在该状态下的

值。此外，还缺乏的是复杂条件和ＤＲＳｓ：
将类型 逻 辑 中 的λｉｊΦ （ｉ） （ｊ）记 为

（ＤＲＴ语言中的）ｎｏｔΦ；
将类型逻辑中的λｉｊ（Φ （ｉ）（ｊ）∨Ψ （ｉ）

（ｊ））记为 （ＤＲＴ语言中的）ΦｏｒΨ；
将类型逻辑中的λｉｊ（Φ （ｉ） （ｊ）→ｋΨ

（ｊ）（ｋ））记为 （ＤＲＴ语言中的）ΦΨ；

将类型逻辑中的λｉλｊ（ｉ［ｕ１，．．．，ｕｎ］ｊ∧
γ１ （ｊ）∧．．．∧γｍ （ｊ））记为 （ＤＲＴ语言中的）

５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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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ｕ１．．．ｕｎ｜γ１，．．．，γｍ］；
将类型逻辑中的λｉλｊｋ （Φ （ｉ） （ｋ）∧Ψ

（ｋ）（ｊ））记为 （ＤＲＴ语言中的）Φ；Ψ。
其中，Φ和 Ψ 是 类 型 为 （ｓ（ｓ　ｔ））的 任 意

项；ＤＲＳｓ的类型也是 （ｓ （ｓ　ｔ）），说Φ和 Ψ是

任意项，从上面类型逻辑与ＤＲＴ语言的对应来

看，Φ和 Ψ 代 表 任 意 ＤＲＳｓ；γ代 表 任 意 一 个

ＤＲＳ条件，是类型为 （ｓ　ｔ）的项； ［ｕ１．．．ｕｎ｜
γ１，．．．，γｍ］是ＤＲＳｓ的 线 性 记 法；最 后 一 个

条款则不是标准ＤＲＴ语言中的合式表达式，它

是为了组合地处理自然语言语义而给出的，借助

于 “；”算子，便能针对自然语言的短语、句子、
文本给出组合的翻译，并且，就ＤＲＳｓ自身构造

来说，经 “；”联结的ＤＲＳｓ序列仍是一个ＤＲＳ，
这便彻底遵循了组合性。① 该算子取自于命令式

程序语言 （与当今的函数型程序语言相对）。
这样，标准ＤＲＴ语言中的 条 件 和ＤＲＳｓ都

有了，可以说，ＤＲＴ语 言 作 为 类 型 逻 辑 的 一 阶

片段便刻 画 完 毕。归 功 于 来 自 计 算 机 科 学 的 状

态、寄存器等 术 语，该 系 统 所 使 用 的 类 型 逻 辑

能刻画、对接它 的 一 阶 片 段：ＤＲＴ语 言。类 型

逻辑是严 格 按 照 组 合 性 进 行 运 算 的，类 型 逻 辑

的一阶片段当然也是遵循组合性的。
令ｕ 和ｕ′为话语所指的序列，γ 与γ′是条

件序列，则下面的合并引理成立：
合并引理：如果ｕ′不出现在任意中γ′，则

｜＝ＡＸ ［ｕ｜γ］； ［ｕ′｜γ′］＝ ［ｕｕ′
｜γγ′］

注意，这 里 的 合 并 引 理 之 所 以 成 立，是 因

为合并 引 理 的 前 提 条 件 和 之 前 的 公 理３保 证，
不同寄存 器 上 的 话 语 所 指 均 不 同，这 样 不 会 出

现范·艾 杰 克 和 汉 斯·坎 普 所 提 及 的 “Ｐｘ；ｘ；

Ｑｘ”、“ｘ；Ｐｘ；ｘ；Ｑｘ”情形，自然也就不用重

命名策略；也 不 会 出 现 因 为 顾 及 顺 序 而 在 合 并

的时候去掉第二个ＤＲＳ的话语所指集。
类型逻辑中模拟出的ＤＲＴ语言的语义与格

伦内捷 克 和 斯 托 克 霍 夫 （１９９１）年 的 工 作 中 给

出的动态 谓 词 逻 辑 的 语 义 有 共 同 点，也 存 在 差

异，这里不做深入探讨。
（４）兰贝克证明与ＤＲＳｓ构建并行推演

前面的工作 表 明，ＤＲＴ语 言 可 以 作 为 类 型

逻辑 的 一 个 片 段，现 在 可 以 将 兰 贝 克 证 明 与

ＤＲＳｓ联结起来，正如兰贝克证明与类型逻辑存

在句法—语 义 接 口 一 样。所 需 要 做 的 工 作 是 定

义一个函数ＴＹＰＥ并 为 某 个 英 语 片 段 给 出 一 个

特定的词 库，剩 下 的 工 作 在 为 证 明 指 派 意 义 过

程中得 到 处 理。ＴＹＰＥ在 前 面 也 提 到 过，它 是

从范畴到类型的函数，其定义如下：
（１）ＴＹＰＥ（ｔｘｔ）＝ＴＹＰＥ（ｓ）＝ （ｓ（ｓ　ｔ））；
（２）ＴＹＰＥ（ｎ）＝π；
（３）ＴＹＰＥ（ｃｎ）＝ （π（ｓ （ｓ　ｔ）））；
（４）ＴＹＰＥ （ａ／ｂ）＝ ＴＹＰＥ（ｂ＼ａ）＝

（ＴＹＰＥ（ｂ），ＴＹＰＥ（ａ）），需 要 满 足 的 条 件 如

前所述。
注意，条款１中出现的两种 “ｓ”是不同的，

前面正常的 “ｓ”是 范 畴，对 应 句 子，而 后 面 斜

体的 “ｓ”是状态的类型。
现在引 入 一 个 缩 写，类 型α１ （．．． （αｎ （ｓ

（ｓｔ））．．．）缩写为 ［α１．．．αｎ］。原本ＤＲＳｓ的类

型是 （ｓ （ｓ　ｔ）），那 么 根 据 缩 写，ＤＲＳｓ的 类 型

为 ［］；原本通 名 的 类 型 为 （π（ｓ （ｓ　ｔ））），现

在通名类型为 ［π］，其余的以此类推。
表１ （词库）：

表达式　 　范畴　　 类型　　　　　　翻译

注：该微型词库来源于缪斯肯斯的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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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面表１给出一个很小的英语片段的词库，
词库中表达 式 给 予 加 标 处 理。注 意，为 表 达 式

指派的范畴并不唯一，这能从第二栏可以看出。
第三 栏 的 类 型 对 应 第 二 栏 的 范 畴，通 过 函 数

ＴＹＰＥ保证。第四栏给出该类型的翻译。其中，

Ｐ是类型为 ［π］变元，ｐ和ｑ是类型为 ［］的

变元，ｖ是一个类型为π的变元。
给定句 子 “ａ　ｍａｎ　ａｄｏｒｅｓ　ａ　ｗｏｍａｎ”，其 加

标形式如下：
（１）Ａ１　ｍａｎ　ａｄｏｒｅｓ　ａ２　ｗｏｍａｎ．
一般上 标 表 示 前 件 而 下 标 表 示 回 指 词。由

上面的语义树可知，（１）的语义清单为 （２）：
（２）Ｄ，Ｐ，Ｒ，Ｄ′，Ｐ′├Ｄ （Ｐ）（λｖ．Ｄ′

（Ｐ′）（λｖ′．Ｒ （ｖ′）（ｖ）））
用ａ１的翻译λＰ′λＰ （［ｕ１｜ ］；Ｐ′（ｕ１）；Ｐ

（ｕ１））替代 （２）后件中的Ｄ，用ｍａｎ的翻译λｖ
［｜ ｍａｎ　ｖ］去 替 代 （２）后 件 中 的Ｐ，再 经 过

几次λ＿转化，便会得到 （３）：
（３） ［ｕ１｜ ］； ［｜ ｍａｎ　ｕ１］；Ｄ′ （Ｐ′）

（λｖ′．Ｒ （ｖ′）（ｕ１））
将合并引理应用到 （３），得到 （４）：
（４）［ｕ１｜ ｍａｎ　ｕ１］；Ｄ′（Ｐ′）（λｖ′．Ｒ（ｖ′）

（ｕ１））

再将 “ａｄｏｒｅｓ”、“ａ２”、“ｗｏｍａｎ”的翻译以

此方式代入处理，最终得到 （５）：
（５） ［ｕ１ｕ２｜ ｍａｎ　ｕ１，ｗｏｍａｎ　ｕ２，ｕ１ａ－

ｄｏｒｅｓ　ｕ２］

如果 （１）Ａ１　ｍａｎ　ａｄｏｒｅｓ　ａ２　ｗｏｍａｎ．这个句

子扩展成句子序列 （６）：
（６）Ａ１　ｍａｎ　ａｄｏｒｅｓ　ａ２　ｗｏｍａｎ．Ｓｈｅ２ａｂｈｏｒｓ

ｈｉｍ１．
根据表１， “．”的 翻 译 为λｐｑ （ｐ；ｑ），用

它来结合 前 后 两 个 子 句 的 翻 译 便 得 到 整 个 文 本

的翻译。“Ｓｈｅ２ａｂｈｏｒｓ　ｈｉｍ１”的翻译为：
（７）［｜　ｕ２ａｂｈｏｒｓ　ｕ１］
将λｐｑ （ｐ；ｑ）施 用 于 （５）和 （７），得 到

（８）：
（８） ［ｕ１ｕ２｜ ｍａｎ　ｕ１，ｗｏｍａｎ　ｕ２，ｕ１ａ－

ｄｏｒｅｓ　ｕ２，ｕ２ａｂｈｏｒｓ　ｕ１］
针对兰贝克证明，现已配上ＤＲＳｓ。通过一

个非常小的 片 段，这 里 完 成 了 两 件 事 情，一 件

是实现了ＤＲＴ的组合性，另外一件事是表明了

ＤＲＴ可以看成是类型逻辑的 一 阶 片 段。假 如 出

现 “Ｅｖｅｒｙ１ｍａｎ　ａｄｏｒｅｓ　ａ２ｗｏｍａｎ”这样的句子，

由于存在 辖 域 歧 义 现 象，在 兰 贝 克 证 明 中 出 现

两个句法证 明 树，相 应 地，也 会 出 现 两 个 语 义

树，自然会存在两个ＤＲＳｓ与之匹配。

关于ＤＲＳｓ的真值条件，缪斯肯斯将其与一

阶逻 辑 建 立 对 应，组 合 地 给 出 关 于 ＤＲＳｓ和

ＤＲＳｓ条 件 的 真 值 条 件。这 样，ＤＲＴ的 组 合 性

问题便都得到解决了。

三、改进方案简述及类型逻辑

　　语法思想总结　　　　　

　　首先，简 述 以 上 经 典 方 案 的 不 足 以 及 哪 些

方面可继续发展。

上述方 案 的 语 义 层 可 以 经 过 改 进，变 得 更

强大进而能处理更多的语言现象。

类型逻 辑 是 严 格 按 照 组 合 性 进 行 运 算 的，

类型逻 辑 的 一 阶 片 段 当 然 也 是 遵 循 组 合 性 的。

但是由于标准ＤＲＴ不是理想的语言，故可采用

它的 改 进 版 本 作 为 语 义 表 征 层，比 如 与 标 准

ＤＲＴ等价的简约版本。这里的 简 约 版 本 来 源 于

奴提雅 （Ｎｏｏｒｔｊｅ，２０１３），其中所使用的ＰＤＲＴ
（投射ＤＲＴ）可以翻译为相应的一阶逻辑与标准

ＤＲＴ。鉴于投射ＤＲＴ在处理预设等方面具有优

势，故将上述类型逻辑中定义出的标准ＤＲＴ翻

译为投射ＤＲＴ。翻 译 工 作 在 奴 提 雅 （２０１３）中

已完成，故可直接用投射ＤＲＴ替换标准ＤＲＴ。

投射ＤＲＴ的 基 本 思 想 是 在 原 地 （ｉｎ　ｓｉｔｕ）
表征所有 被 投 射 的 内 容，即 在 引 入 投 射 的 地 方

进行表征，用 指 针 表 明 在 何 处 投 射 内 容 得 到 解

释。在投射ＤＲＴ中，区分事实断定的内容和投

射的内容。投 射 部 分 和 断 定 部 分 的 差 别 在 于 它

们指 向 不 同 的 语 境，断 定 部 分 在 它 被 引 进 的

ＰＤＲＳ那里获得相应指针，而投射部分的指针则

指向某个 可 及 的ＰＤＲＳ。这 些 区 分 在 投 射ＤＲＴ
框架内是通过用数字、字母标记来实现的。

对第二 部 分 的 句 法、语 义 并 行 推 演 进 行 丰

富，将语义层配上 投 射ＤＲＴ，于 是 可 以 得 到 句

法层 （范 畴 语 法，这 里 用 的 是 兰 贝 克 演 算 给 出

７２

石运宝：从类型逻辑语法角度审视ＤＲＴ的组合性问题



自然语言的句法）和语义层 （投射ＤＲＴ）之 间

的并行推演。
然而，如 果 处 理 动 词 省 略 等 现 象，则 需 要

改进奴提 雅 （２０１３）方 案，即 进 一 步 丰 富 语 义

层。限于篇幅，其 间 需 要 谈 及 回 指 与 省 略 的 关

系、处理回指的范 畴 语 法 竖 线 算 子 “丨”、ＤＲＳ
合并算子 “＋”和 “＊”等 等，这 里 不 做 赘 述，
成果演示也略去。①

其次，为 更 好 理 解 本 文 类 型 逻 辑 思 想 在 审

视ＤＲＴ的组合性方面的重要意义，现扼要总结

本文思想。
一般来说，类型逻辑涵盖一阶与高阶逻辑，

这正是其 优 势 所 在，在 处 理 自 然 语 义 方 面 有 十

分重要的 作 用。缪 斯 肯 斯 （１９９４）的 工 作 将 类

型逻辑与ＤＲＴ框架 “建立桥梁”，这项 “工程”
对于联结 蒙 塔 古 语 义 和 话 语 表 现 理 论 （ＤＲＴ）
两大语义 框 架 意 义 非 凡，可 以 说 是 开 创 性 的 工

作。在类型逻 辑 框 架 内 模 拟 出ＤＲＳｓ即 将ＤＲＴ

看作类型 逻 辑 的 一 个 片 段，这 样 便 可 以 使 兰 贝

克范畴语 法 和 ＤＲＴ之 间 存 在 句 法—语 义 接 口，
即形成类 似 于 范 畴 语 法 与 类 型 逻 辑 那 样 并 行 推

演的局面，只 不 过 这 里 的 语 义 表 征 换 成ＤＲＳｓ，
而不再是标准的类型逻辑语言。

当然，兰 贝 克 证 明 可 以 进 行 改 进，以 更 好

地表征自然 语 言 句 法 结 构。也 就 是 说，将 兰 贝

克证明与ＤＲＴ理论进行联结，形成 “句法—语

义”并行 推 演 之 后，无 论 是 句 法 层 还 是 语 义 层

都可以进一 步 丰 富 或 扩 充，增 强 表 达 能 力，进

而处理更多的语言现象。

本文作者：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

责任编辑：周勤勤

①　参见石运宝：“基于组合性的ＤＲＴ研究”，中国社会科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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